


2

重要声明

本公司承诺将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

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

证本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了相关

内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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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请投资者关注以下事项：

投资者参与投资本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时，应认真考虑

各项可能对公司债券的偿付、价值判断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与募集说明书所

披露的重大风险相比无重大变化，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募集说

明书中的“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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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公司/河钢股份/

发行人/公司
指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融资工具 指

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的有价证券

董事 指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银行间市场 指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交易商协会 指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上海清算所 指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评级机构 指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持有人 指
根据债券登记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登

记拥有本公司已发行债券的投资者

亿元 指 人民币亿元

报告期 指 2025 年 1-12 月



6

第一章 企业及中介机构主要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企业基本信息

1、中文注册名称：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河钢股

份”）

2、英文名称：HBIS Company Limited.

3、英文简称：HBIS Company

4、法定代表人：邓建军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337,121,092 元

6、实缴资本：人民币 10,337,121,092 元

7、注册地址、办公地址及邮编：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

南大街 385 号，050023

8、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二）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姓名、职位、联系地址、电

话、传真、电子邮箱

姓名：王文多

职位：董事会秘书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电话：0311-66770709

传真：0311-66778711

电子邮箱：hggf@hbi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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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人员的变更情况

1、控股股东变更情况：无变化

2、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无变化

3、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人员的变更情况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王兰玉 董事长 离任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工作调动

许斌 副董事长 离任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工作调动

许斌 总经理 解聘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工作调动

张爱民 总会计师 任免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工作调动

高栋章 独立董事 任期满离任 2025 年 05 月 20 日 换届

马莉 独立董事 任期满离任 2025 年 05 月 20 日 换届

王书桓 独立董事 任期满离任 2025 年 05 月 20 日 换届

邓建军 董事长 聘任 2025 年 10 月 17 日 新任

张爱民 副董事长 聘任 2025 年 10 月 17 日 新任

张爱民 总经理 聘任 2025 年 10 月 17 日 新任

张弛 董事 聘任 2025 年 9 月 15 日 新任

韩健 董事 聘任 2025 年 11 月 26 日 新任

王保卫
董事 聘任 2025 年 11 月 26 日 新任

总会计师 聘任 2025 年 10 月 17 日 新任

李正团 职工董事 聘任 2025 年 1 月 22 日 新任

张志芳 独立董事 聘任 2025 年 5 月 20 日 新任

曾加庆 独立董事 聘任 2025 年 5 月 20 日 新任

宋绍清 独立董事 聘任 2025 年 5 月 20 日 新任

（四）报告期内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

机构、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情况；控股股东对

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1、报告期内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

机构、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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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保证公司具有独立经

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与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

2、控股股东对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无。

（五）报告期内是否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况以及发行文件约定或承诺的情

况,并披露相关情况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公司报告期内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制度的情况以及发行文件约定或承诺的情况，并及

时披露相关情况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六）报告期内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

标、行业状况、行业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发生的的重

大变化，以及上述重大变化对本公司经营情况及偿债能力的

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

标、行业状况、行业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未发生重大

变化。

（七）报告期末除债券外的其他有息债务的逾期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逾期金额、发生原因及处置进展

报告期末，公司未出现有息债务逾期情况。

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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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办公地址 签字会计师

2025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北京市朝阳区慈云寺北里

210 号楼 1101 室
王亚平、秦跃忠

（二）主承销商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本公司存续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

信息如下：

债券简称 主承销商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4 河钢股

MTN00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号院 1 号楼
李雨桥

010-

66635907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

街 3号金鼎大厦
胡潇

010-

68857439

（三）存续期管理机构

债券简称 存续期管理机构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4河钢股 MTN00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0

号院 1 号楼
冯宁卓

010-

66635953

（四）进行跟踪评级的评级机构

评级机构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

级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南

竹杆胡同 2 号银河 SOHO5 号楼

刘莹、张洪

源
010-664288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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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存续期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基本情况

序

号
债券简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起息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亿元)

利率

（%）
付息兑付方式

交易

场所
主承销商

存续期管

理机构

1
24 河钢股

MTN001

102484

556.IB

2024-

11-29

2024-

12-03

2026-12-

03
10 2.32

每年付息一次，

于兑付日一次性

兑付本金及最后

一期利息

银行

间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二、报告期内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截至 2025 年末，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本

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信用评级

级别及评级展望无变化。

三、报告期内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务融资工具

简称

募集总金额

（亿元）
资金用途

计划使用

金额

已使用金

额（亿

元）

是否与承诺用

途或最新披露

用途一致

未使用金

额

（亿元）

24 河钢股 MTN001 10
偿还发行人及其子分公

司即将到期的有息负债
10 10 是 0

四、报告期末存续债务融资工具附本公司或投资者选

择权条款、投资人保护条款等特殊条款触发和执行情况

债务融

资工具

简称

特殊条款

触发和

执行情

况

24 河钢股

MTN001

持有人救济:如果发生强制付息事件时发行人仍未付息,或发行人违反利息递延下的限制事项,本期中期

票据的主承销商将召集持有人会议,由持有人会议达成相关决议.；延期:于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

赎回之前长期存续,并在发行人依据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利息递延权:除非发生强制付息事

件,本期中期票据的每个付息日,发行人可自行选择将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

未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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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孳息推迟至下一个付息日支付,且不受到任何递延支付利息次数的限制;前述利息递延不构成发行人

未能按照约定足额支付利息.每笔递延利息在递延期间应按当期票面利率累计计息,如发行人选择利息

递延支付,则于付息日前 10 个工作日,由发行人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披露《利息递延支付公告》

发行人有利息递延支付的情形时,在已递延利息及其孳息全部清偿完毕之前,不得从事下列行为:(1)向

普通股股东分红(按规定国有独资企业上缴利润除外);(2)减少注册资本.本期中期票据付息日前 12 个

月,发生以下事件的,应当在事项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及时披露,明确

该事件已触发强制付息条件,且发行人不得递延支付当期利息以及按照本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及其

孳息:(1)向普通股股东分红(按规定国有独资企业上缴利润除外);(2)减少注册资本.发行人承诺不存在

隐性强制分红情况.；调整票面利率:1,初始票面利率确定方式:本期中期票据前 2 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

率将通过集中簿记建档方式确定,在前 2 个计息年度内保持不变.前 2个计息年度的票面利率为初始基

准利率加上初始利差;2,票面利率重置日:第 2个计息年度末为首个票面利率重置日,自第 3个计息年度

起,每 2年重置一次票面利率.票面利率重置日为首个票面利率重置日起每满 2 年的对应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3,基准利率确定方式:初始基准利率为簿记建档

日前 5个工作日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其

他网站)公布的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待偿期为 2 年的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计算到

0.01%);初始利差为票面利率与初始基准利率之间的差值.当期基准利率为票面利率重置日前 5个工作

日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或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其他网站)公布

的中债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待偿期为 2年的国债收益率算术平均值(四舍五入计算到 0.01%);4,票面利率

跃升方式:如果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则从第 3个计息年度开始,每 2 年票面利率调整为当期基准利率加

上初始利差再加上 300 个基点,在之后的 2个计息年度内保持不变.票面利率公式为:当期票面利率=当

期基准利率+初始利差+跃升利率;自首个票面利率重置日进行利率跃升,后续维持利率跃升幅度不变.；

赎回:每个赎回日,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息及其孳息)赎回本期中期票

据.发行人在满足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时,有权赎回本期中期票据:1,发行人按照赎回条款进行赎回:每个

赎回日,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息及其孳息)赎回本期中期票据.2,会计

政策变动的提前赎回选择权:若未来因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等政策因

素变动引致发行人将此类中期票据由权益重分类为金融负债时,发行人有权对本期中期票据进行赎回.

发行人有权在该中期票据由权益重分类为金融负债之日的年度末行使赎回权.发行人如果进行赎回,将

在该赎回之日前 20 个工作日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披露《提前赎回公告》,说明其影响及相关赎

回安排,并由上清所代理完成赎回工作(该中期票据由权益重分类为金融负债之日距年度末少于 20 个工

作日的情况除外,但发行人应在该中期票据由权益重分类为金融负债之日后 5个工作日内及时进行公

告).赎回方案一旦公告不可撤销,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当期利息及递延支付利息及其孳息(如有)向投

资者赎回全部本期中期票据.赎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期中期票据到期本息支付相同.若发行人不行使赎回

选择权,则本期中期票据将继续存续.

五、报告期末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增信机制、偿债计划

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在报告期内的现状、执行情况和变化

情况及变化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一）增信机制

报告期末，本公司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无信用增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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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的现状、执行情况

及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偿债计划

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相关偿债计划和偿债保障措施均未发

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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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一）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变更。

（二）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估计的变更。

（三）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四）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二、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10%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的 10%。

三、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5 年末，本公司存在部分资产使用权受限的情况，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年末账面价值（万元）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130,654.31 保证金、冻结资金

固定资产 1,765,857.70 融资租赁资产

无形资产 8,486.58 抵押借款

合计 2,904,9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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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受限资产情况主要为本公司为开展主营业务需要产

生的保证金、资产抵质押，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不

构成重大影响。

四、对外担保金额以及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二）重大未决诉讼

本公司重大未决诉讼情况详见深交所网站和公司网站发

布的年度报告：

https://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

ail/index.html?30d3c54d-28b3-493e-b46d-7bbb584fd38f

五、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的情

况。

六、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情况

本公司环境与社会责任工作情况详见深交所网站和公司

网站发布的年度报告：

https://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

ail/index.html?db1034d8-d384-42f3-a785-69811ec33705

https://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30d3c54d-28b3-493e-b46d-7bbb584fd38f
https://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30d3c54d-28b3-493e-b46d-7bbb584fd38f
https://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db1034d8-d384-42f3-a785-69811ec33705
https://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db1034d8-d384-42f3-a785-69811ec3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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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报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发布了关于 2025

年度报告的公告。公告原文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链接地

址如下：

https://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

il/index.html?30d3c54d-28b3-493e-b46d-7bbb584fd38f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等银行间债券市场自律规

则指引的规定，在存续期内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请投资

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https://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30d3c54d-28b3-493e-b46d-7bbb584fd38f
https://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30d3c54d-28b3-493e-b46d-7bbb584fd3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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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审计报告；

2、报告期内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指定网站上公开

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原稿；

3、河钢股份有限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制度。

二、查询地址

如对上述备查文件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本公司。

1、 公司：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建军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 385 号

联系人：王文多

电话：0311-66770709

传真：0311-66778711

邮编：050023

2、 查询网站

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

cn）或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网站（www.cfae.cn）下载本年度

报告，或在工作日的一般办公时间，到上述地点查阅本年度

报告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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